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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目背景

（1）国家层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2015年11月27日）

第五条：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走规模化发展道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大做强农垦经济，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要。

第十八条：发挥农垦在农业对外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农垦是开展农业对外合作和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载体。适应国家对外开放新战略，立足国内产业基

础，统筹规划农垦对外合作的目标区域和发展重点。鼓励农垦企业联合，以合资合作和并购重组等方式开展境外农业合作，建立生产、加工、仓储、运销体系。农业对外

合作支持政策优先向符合条件的农垦企业倾斜。积极支持农垦承担国家农业援外项目，鼓励农垦企业扩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加强国际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消化、利

用，不断提高农垦企业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

（2）海南省层面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南农垦开展主题教育专项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县委县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深化红华农场改革，促进农垦与地方深度融合、区域统筹高质量发展。

以实现垦地融合、农业强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临港产业园的制度集成创新，要站在海南省前排，为红华农场垦地

融合发展开创新格局。

2021年9月27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林业局联合发布《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

地的实施意见》（琼自然资规〔2021〕11号），提出农村产业用地包括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及其他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用地。具体包括以下用地：①农副食品

加工业、木材加工及木制品业、手工艺美术品制造等工业用地;②用于储存农(林牧渔)产品以及其加工产品的物流仓储用地;③用于农(林牧渔)产品及其加工产品销售的商业

用地;④为农村休闲观光旅游(含共享农庄)配套餐饮、民宿、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旅游公厕、非遗工艺展示、停车场等用地;⑤农业设施建设用地;⑥以上用途互相融合的混

合用地;⑦其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在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安排不少于10%的建设用地规模，有效保障包括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在内的农村产业发展

用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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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目背景

（3）一二三产融合政策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以热作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为重点，培育一批骨干加工企业和知名品牌。发展热带特色果蔬、作物加工业，鼓励采取

措施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链纵向及横向合作，带动资源、技术、市场需求的整合，逐步形成加工集群。以优势水产品基地为依托，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进出口贸易和渔

业来料加工产业。完善落实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

《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号

第一条、明确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范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是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拓展农业农村功能，延伸产业链条，涵盖农产品生产、

加工、流通、就地消费等环节，用于农产品加工流通、农村休闲观光旅游、电子商务等混合融合的产业用地，土地用途可确定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等。

（4）开发边界外管理要求

2022年2月1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琼府〔2022〕8号）

在附件《开发边界外建设项目准入目录》中提出可在市县总体规划划定的开发边界外进行开发建设的新增建设用地项目包括“市政项目。垃圾处理设施以及其他污

染治理基础设施、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处理站、混凝土搅拌站、殡葬设施、传染病医院、屠宰厂、加油加气站、气象站、地震观测站（台、点）、环境监测站”。

《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号

优化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流程。在村庄建设边界外，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条件、使用规划预留建设用地指标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不破坏历史风貌和影响自然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可暂不做规划调整；市县要优先安排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不足的由省（区、市）统筹

解决；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时，可不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除依法应当以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公开出让的土地外，可将建设用地批准和规划许可手续合并办理，核发

规划许可证书，并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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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目区位

屠宰厂项目位于海南省临高县红华农场。

项目用地拟选址于红华农场的红专农场部东侧。北临省道S306，南临

G360文临高速。距红专农场场部约1.8公里，距临高县城约14公里。

01项目概况

城镇用地

垦区范围
村庄用地

镇界

县界

红华屠宰场

红专农场场部

临高县
中心城区

城镇用地

垦区范围
村庄用地

镇界

红华屠宰场

红专农
场场部

G98环岛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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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现状概况

（1）交通分析

红华屠宰厂用地位于文临高速北侧，省道S306南侧。经过村道进去地块内

部。面积为4.02公顷。

01项目概况

项目用地

文临高速

省道S306

至皇桐镇

至澄迈镇

至临城镇

至临城镇 文临高速

省道S306

（2）场地现状分析

红华屠宰场现状为橡胶园地。地势较为平坦。

图例

水田

旱地

果园

橡胶园

其他园地

乔木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其他草地

工业用地

采矿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

科教文卫用地

特殊用地

公路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农村道路用地

坑塘水面

沟渠

空闲地

设施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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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上位规划解读

（1）《临高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解读

在《临高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一张蓝图中，规划地块用地

性质为IV级保护林地。

（2）《临高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解读

在《临高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分区体系，规

划地块属于乡村发展区。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不占用基本保护农田和生态

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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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选址依据

（1）《海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

2022年2月1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

施管理办法》的通知（琼府〔2022〕8号），在附件《开发边界外建设项目准

入目录》中提出可在市县总体规划划定的开发边界外进行开发建设的新增建设

用地项目包括“市政项目。垃圾处理设施以及其他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农业农

村有机废弃物处理站、混凝土搅拌站、殡葬设施、传染病医院、屠宰厂、加油

加气站、气象站、地震观测站（台、点）、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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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选址依据

（2）《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

进垦地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

“共建优势产业体系。支持农垦企业在热带高效农业等优势产业领域，按

市场化原则整合地方相关产业资源，做强做优做大主导产业，推进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推动南繁产业向品种研发、种子生产、市场推广、南繁服务一体化

发展，推动果蔬、热作产业向精深加工转型，推动畜禽养殖向肉联加工延伸。”

“促进一产向二产、三产延伸，打造农业全产业链，纵向延伸产业链条，

横向拓展农业产业功能，多向提升农场价值、农业附加值，实现垦地联动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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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选址依据

（3）《农副食品加工业卫生防护距离第一部分：屠宰及肉类加工业》：

本项目是屠宰厂产能为：生猪屠宰及加工能力30万头/年；肉牛屠宰能力1

万头/年。项目所在地近五年平均风速为0.9m/s。

依据屠宰及肉类（畜类）加工生产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极限值，本项目卫生

防护距离为400m。现选址用地范围距离北侧居民点不足400m，为解决卫生防

护需求，距离北侧用地范围80m处设置“卫生防护控制线”。屠宰厂内如屠宰

车间、临时饲养区等污染建筑不得突破该控制线。

生产规模：万头/年
所在地区近五年

平均风速
卫生防护距离m

≤50

＜2 400

2~4 300

＞4 200

＞50，≤100

＜2 600

2~4 400

＞4 300

＞100

＜2 700

2~4 500

＞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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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用地布局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屠宰厂，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

海分类指南（试行）》，确定建设项目的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用地代码为

“1001”。

面积为：4.02公顷（约60.30亩）

工业用地
（1001）

文临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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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开发强度控制

（1）建筑系数

依据《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05.11）确定本项

目地块建筑系数不小于40%。

（2）容积率

依据《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05.11）确定本项

目地块建筑系数不小于1.0；考虑屠宰厂实际建设内容，项目地块容

积率不大于2.0。

屠宰厂拟建建筑一览表

生产用房

畜禽屠宰及分割车间

肉类精加工和深加工车间

附属用房

冷库

配套设施 污水处理工程

分割线3-4条

肉牛屠宰线1条

深加工生产线1条

生猪屠宰线2条

管理用房 办公用房、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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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绿地控制

依据《城市绿地规划标准》：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的绿地

率不宜大于20%”。

本项目为屠宰厂是二类工业，建议用地红线外设置至少30m防

护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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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建筑物高度控制

建筑限高分析

综合考虑本项目拟建设内容为办公楼、宿舍楼3~6层，加工车间、流水线、

配套设施用房等1层，确定建筑物高度不超过24米。

2.5建筑物退让控制

 综合考虑建筑应急通道与屠宰厂消防需求。规划建筑后退红线为以下内容：

（1）规划退用地红线4米。

（2）建筑物之间退让距离按相关规范执行。

（3）建筑基地的围墙及其基础、建筑物的基础、台阶、管线、阳台和附属设施，

（4）不得逾越道路规划红线。

（5）在规定的后退规划道路红线的距离内，不得设置零星建筑物。

（6）对环境有污染的建筑不得逾越“卫生防护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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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停车位控制

按照《海南省城镇建设项目停车位规划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中

的规定，本项目属于Ⅳ类区域，机动车停车位参照工业仓储类的规定执行。

由于本项目为屠宰厂，其主要出入人员为工厂员工，按照0.2个/100㎡建

筑面积进行配置。

海南省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指标标准值

建筑物
类型

分类（等级）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工业仓
储类

工业厂房 泊/100㎡ 0.2-0.6 1.0

仓储设施 伯/100㎡ 0.2-0.3 1.0

区域系数表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机动车系数（A） 1.0 0.8 0.6 0.5

非机动车系数（a） 1.0 1.2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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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图则


